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文件

建筑〔2013〕34号
建筑学院设计类与美术类课程
重新学习管理补充规定

为了做好设计类与美术类课程学生插班重新学习工作，严格插班重新学习的成绩管理，保证教学质量，现制定重新学习管理补充规定。

1、设计类与美术类课程学生重新学习可参加插班学习，任课教师应严格命题，命题应与插班的正常课程要求一致。

2、重新学习作业与插班的正常教学课程作业同一时间交图，并由年级组教师集体评分，如由于课程冲突、实习等原因，可办理缓考，缓考成绩必须由任课教师与年级组长（或教研室主任）共同评分。

3、重新学习应严格执行集体评分制度，为保证设计类与美术类课程正常上课的教学质量，这两类课程重新学习成绩的最高分数原则上不超过“良”。

4、学生每学期重新学习的设计类与美术类课程原则上各不超过1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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